
陈村镇（街道）户籍家庭住房保障网上公示名单
（适用于租赁补贴和公租房配租，2017年版）

    租赁补贴、公租房配租申请条件主要包括：家庭成员（包括申请人、配偶和未婚子
女）均在顺德居住且不少于一人具有顺德户籍；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上年度统计部门公
布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70%；家庭人均房产面积不高于15平方米；家庭人均资
产不高于现行低保线的84倍等。
    经审核，以下家庭符合以上条件，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限为20日。如对公示有
异议的组织和个人，应当在公示期内书面向本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提出。电话：
23832211

序号
所属居
（村）

保障方式 申请人姓名
申请人身份证号码（隐

蔽最后6位号码）
备注

1 陈村旧圩 租赁补贴 梁虾 440623194108****** 新申请

2 陈村永兴 租赁补贴 刘惠玲 440681198312****** 新申请

3 陈村永兴 租赁补贴 欧玉卿 440623197404****** 新申请

4 陈村永兴 租赁补贴 朱颖娟 440681197701****** 新申请

5 陈村永兴 租赁补贴 周桂燕 440623197309****** 新申请

6 陈村永兴 租赁补贴 叶彩金 440223197603****** 新申请

7 陈村旧圩 租赁补贴 钟卓华 440623194212****** 新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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